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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订租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7月6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订租赁合同的议案》。

深圳医学科学院（筹）（以下简称深圳医科院）意向租赁卫光生命科学园相关场

地，经双方友好协商，拟签订相关《房屋租赁合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深圳医科院因科学研究等需要，拟租赁卫光生命科学园场地共计42,425.01㎡，

租赁期为10年，租金总额约为81,015万元。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介绍 

公司名称：深圳医学科学院（筹） 

举办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300MB2D56966L 

住所：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光明生命科学园A栋17层  

法定代表人：孙美华 

开办资金：300万元人民币 

宗旨和业务范围：承担深圳医学科学院的各项筹备及项目推进工作。 

交易对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

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经查询，深圳医科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 

出租方（甲方）：深圳市卫光生命科学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承租方（乙方）：深圳医学科学院（筹） 



2.租赁场地概况 

拟出租场地坐落于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圳美社区卫光生命科学园内，包含

一期和二期部分场地，出租面积共计42,425.01㎡（其中一期19,663.65㎡，二期

22,761.36㎡。按测绘报告的测绘面积加部分公摊面积为准，非整层租用，则面积

以实际使用面积分摊计算）。 

3.租金及支付方式 

（1）租赁期限10年，自甲方将物业交付给乙方之日（双方暂约定为2023年

11月01日）起计算租赁起始时间，租金总额约为81,015万元。 

（2）租金支付方式：乙方须在政府相关预算资金下达后，收到甲方开具的

同等金额真实有效的发票后的15个工作日之内（含本数）缴清当月的租金。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的租赁价格按现行市场租金水平协商确定，符合市场定价原则，

租赁合同遵循公平原则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深圳医科院是一家集实体研究、教育交流、创新孵化、政策咨询等功能于一

体的新型科研机构，也是致力于打造集医学前沿科学研究、科技资源管理、临床

转化等为一体的战略科研机构，是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重点任

务之一。本次租赁合同的签订，能有效保障深圳医科院的科研场地需求，为双方

在相关领域的合作打下基础。 

六、备查文件 

租赁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7日 

 

 


